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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文件 

 

立法會生事務委員會 

 

公營醫院自費購買藥物的供應模式 

目的  

 

 本 文 件 就 醫 院 管 理 局 (醫 管 局 )擴 大 由 公 營 醫 院 供 應 病 人

自 費 購 買 藥 物 （ 自 費 藥 物 ） 的 計 劃 ， 向 委 員 匯 報 最 新 的 進

展。 

 

 
背景 

 

2. 在生 事 務 委 員 會 （ 事 務 委 員 會 ） 二 零 零 六 年 七 月 十 日

的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經 考 慮 立 法 會 CB(2)2654/05-06(01)號 文 件

後，要求醫管局先進一步探討私營機構參與在公營醫院內供

應自費藥物的可行性，然後才決定是否應擴大醫管局藥房所

供應的自費藥物類別，由現時的三類
1
擴大至涵蓋所有醫管局

向病人處方的自費藥物。 

 

3. 醫 管 局 因 應 委 員 的 要 求 ， 其 後 與 私 營 機 構 的 代 表 接 觸 以

探討在公營醫院內以公私營機構合作模式供應自費藥物的可

行性。委員從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會議上所討論的立法

會 CB(2)3054/05-06(01)號 文 件 ， 獲 悉 醫 管 局 已 與 四 個 私 營

機構的代表組成一個專責小組，以便推展有關建議，並已就

多項事宜達成初步共識，包括醫管局會以招標方式邀請私營

機構在公營醫院開辦社區藥房，向公營醫院病人供應自費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現 時 醫 管 局 藥 房 向 病 人 供 應 以 下 三 個 類 別 的 自 費 藥 物 ：  
( a )  不 容 易 從 市 面 買 到 的 藥 物 (例 如 《 危 險 藥 物 條 例 》 (第 1 3 4 章 )所 界

定 的 危 險 藥 物 、 某 些 精 神 科 藥 物 、 腫 瘤 科 藥 物 ， 以 及 免 疫 抑 制

劑 )；  
( b )  撒 瑪 利 亞 基 金 所 涵 蓋 的 藥 物 ( 分 別 為 干 擾 素 ( I n t e r f e r o n ) 、 紫 杉 醇

( P a c l i t a x e l )、 生 長 激 素 及 加 以 域 ( I m a t i n i b )  )； 以 及  
( c )  為 方 便 運 作 而 需 要 提 供 的 藥 物 (例 如 住 院 病 人 和 日 間 留 院 病 人 需 要

使 用 的 藥 物 、 注 射 藥 物 等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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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；各醫院聯網均至少會有一間大型公營醫院參與招標；以

及各間醫院應各出進行招標。 

 

最新進展 

 

4. 專 責 小 組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八 月 至 十 一 月 期 間 共 召 開 了 九 次

會議，病人代表亦於二零零六年十月起加入了小組。醫管局

亦在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舉辦了一個公開論壇，收集不

屬於專責小組成員的個別藥房的意見。 

 

5. 專 責 小 組 將 繼 續 進 行 商 討 ， 擬 定 社 區 藥 房 招 標 文 件 的 詳

細規格。與此同時，專責小組亦已就社區藥房的運作模式達

成共識，詳情如下︰ 

 

(a) 社 區 藥 房 會 分 階 段 開 業 ， 第 一 階 段 包 括 位 於 以 下 五

間 公 營 醫 院 的 社 區 藥 房 ︰ 東 區 尤 德 夫 人 那 打 素 醫

院 、 瑪 嘉 烈 醫 院 、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、 瑪 麗 醫 院 以 及 基

督 教 聯 合 醫 院 ； 而 社 區 藥 房 的 開 業 日 期 則 待 有 關 醫

院決定； 

 

(b) 社區藥房每份合約的合約期應為五年； 

 

(c) 社 區 藥 房 應 只 向 指 定 的 藥 物 商 購 買 藥 物 ， 以 確 保 藥

物的質素； 

 

(d) 社 區 藥 房 應 提 供 具 透 明 度 的 藥 物 定 價 制 度 ， 以 及 將

藥 物 價 格 的 充 分 資 料 予 公 眾 參 考 。 醫 管 局 將 定 期 進

行 調 查 ， 比 較 藥 物 在 社 區 藥 房 及 市 場 上 的 定 價 ， 從

而確保醫管局社區藥房的藥物定價合理； 

 

(e) 為 防 止 醫 管 局 的 社 區 藥 房 由 一 間 或 某 幾 間 大 型 的 私

營 藥 房 所 壟 斷 ， 以 及 促 進 公 平 競 爭 ， 醫 管 局 將 限 制

單 一 經 營 者 可 佔 據 的 社 區 藥 房 佔 有 率 。 同 時 ， 醫 管

局 亦 會 保 留 決 定 是 否 採 納 投 標 的 權 利 ， 以 盡 量 增 加

社區藥房經營者的數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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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醫 管 局 亦 委 託 了 獨 立 顧 問 公 司 就 社 區 藥 房 的 經 營 模 式 進

行研究及提供意見。準投標者將會獲提供相關的資料，包括

病人求診專科門診的次數及使用自費藥物的數量，以讓他們

更方便了解及估算社區藥房潛在的生意額。 

 

未來路向 

 

7. 醫 管 局 計 劃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第 一 季 開 始 擬 備 招 標 文 件 ， 並

於二零零七年第二季展開招標程序。若發現個別的公私營機

構 合 作 計 劃 不 可 行 ， 或 市 場 上 並 無 人 士 有 興 趣 營 運 社 區 藥

房 ， 醫 管 局 便 會 根 據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七 月 十 日 提 交 的 立 法 會

CB(2)2654/05-06(01)號文件內所載建議，擴大在醫管局藥房

所供應的自費藥物類別。 

 

8. 醫 管 局 會 致 力 確 保 在 醫 管 局 轄 下 醫 院 的 社 區 藥 房 的 自 費

藥物供應模式符合病人的利益，以及符合有關的三項指導原

則，即藥物供應的質素、方便病人及定價合理。 

 

徵詢意見 

 

9. 請委員閱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

 

 
 
 
 
 
 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

醫院管理局 

二零零七年一月 


